
檔案編號 :  TsyB R 183/535-1/5/0(14-15)(C)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稅務條例》 

(第 1 1 2 章 )  

《2014 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向立法會提交《 2 0 1 4 年稅務(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載於附件

A)，以落實以下於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所提出的稅收寬

減措施– 

 
( a )  由二零一四／一五課稅年度開始，增加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下
的免稅額和扣除上限–  

( i )  供養每名 6 0 歲或以上合資格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免
稅額和額外免稅額，均由 3 8 , 0 0 0 元增加至 4 0 , 0 0 0 元；如父
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為 5 5 歲或以上但未滿 6 0 歲，則上述
的免稅額和額外免稅額均由 1 9 , 0 0 0 元增加至 2 0 , 0 0 0 元；以
及  

( i i )  每名合資格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
除上限由 7 6 , 0 0 0 元增加至 8 0 , 0 0 0 元；以及  

( b )  寬減二零一三／一四課稅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薪俸稅、個人入息
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1 0 , 0 0 0 元為上限。  

  A    

   

  



 
 

 
 

理據  

建議增加免稅額和提高扣除上限  

2 .  為減輕納稅人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負擔，二零一四至

一五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建議增加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下的免稅額及扣

除上限如下–  

( a )  供養每名 6 0 歲或以上 ( 1 )  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免稅額由
3 8 , 0 0 0 元增加至 4 0 , 0 0 0 元。納稅人在有關課稅年度連續全年與
該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同住而可享有的供養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額外免稅額亦以同樣幅度增加；   

( b )  供養每名 5 5 歲或以上但未滿 6 0 歲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
免稅額由 1 9 , 0 0 0 元增加至 2 0 , 0 0 0 元。納稅人在有關課稅年度連
續全年與該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同住而可享有的供養父母／

祖父母／外祖父母額外免稅額亦以同樣幅度增加；以及  

( c )  提高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由現時每名已入住安老院舍
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 2 )  7 6 , 0 0 0 元增加至 8 0 , 0 0 0 元。  

3 .  根據現行的《稅務條例》 (第 1 1 2 章 ) (《條例》 )，如某人或其配
偶獲扣除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則任何人都不得在同一課稅年度就同一名父

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上文第 2 ( a )及 ( b )段所述的供養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免稅額。  

4 .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建議，上文第 2 段所述的措
施適用於二零一四／一五課稅年度及其後的課稅年度。上述建議將惠及約

5 5 萬名納稅人。建議估計會令政府每年收入減少約 3 億元。  

 (1 )   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 (《條例》 )第 30(1)  及 30A(1)條，納稅人供養每名未
滿 60 歲而有資格根據香港政府傷殘津貼計劃申領津貼 (傷殘津貼 )的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亦同樣地可申索該免稅額。  

 (2 )   根據《條例》第 26D(1)條，該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須年滿 60 歲或以上或未滿
60 歲而有資格申領傷殘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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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一次性寬減二零一三／一四課稅年度的稅款  

5 .  政府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了多項反周期的一

次性紓緩措施，包括一次過寬減二零一三／一四課稅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1 0 , 0 0 0 元為上限。有關扣
減會在納稅人二零一三／一四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中反映。一次性寬

減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建議，將惠及約 1 7 4 萬名納稅人，而一次性
寬減利得稅的建議將惠及約 1 2 6  0 0 0 間須繳稅的公司及非法團業務。建
議估計合共會令政府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收入減少約 1 0 2 億元。  

其他方案  

6 .  我們必須修訂《條例》，以實施有關建議。除此之外，並無其他

方案。  

條例草案  

7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  第 3 條修訂《條例》第 8 9 條，規定就有法律責任繳付二零一四／
一五課稅年度暫繳薪俸稅的人而言，在藉條例草案第 7 條加入的
新的附表 3 1 中列出的過渡性條文屬有效；  

( b )  第 4 條在《條例》中加入新的第 9 6 條。新條文及藉條例草案第 7
條加入的新的附表 3 2，規定扣減二零一三／一四課稅年度的薪俸
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扣減幅度為百分之七十五，每宗個

案以 1 0 , 0 0 0 元為上限；  

( c )  第 5 條修訂《條例》附表 3 C，以調高在二零一四／一五課稅年度
及其後的課稅年度可從應評稅入息中扣除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上

限，由 7 6 , 0 0 0 元調高至 8 0 , 0 0 0 元；  

( d )  第 6 條修訂《條例》附表 4，以調高–  

( i )  就一名 6 0 歲或以上，或未滿 6 0 歲而有資格申領傷殘津貼的
父或母而給予的供養父母免稅額及供養父母的額外免稅額，

兩者均由 3 8 , 0 0 0 元調高至 4 0 , 0 0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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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就一名 5 5 歲或以上但未滿 6 0 歲的父或母而給予的供養父母
免稅額及供養父母的額外免稅額，兩者均由 1 9 , 0 0 0 元調高
至 2 0 , 0 0 0 元；  

( i i i )  就一名 6 0 歲或以上，或未滿 6 0 歲而有資格申領傷殘津貼的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而給予的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及

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額外免稅額，兩者均由 3 8 , 0 0 0 元
調高至 4 0 , 0 0 0 元；以及  

( i v )  就一名 5 5 歲或以上但未滿 6 0 歲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而給予
的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及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

額外免稅額，兩者均由 1 9 , 0 0 0 元調高至 2 0 , 0 0 0 元。  

 上述調整在二零一四／一五課稅年度及其後的課稅年度生效；以

及  

( e )  第 7 條在《條例》中加入新的附表 3 1 及 3 2。新的附表 3 1 就關乎
二零一四／一五課稅年度暫繳薪俸稅的評定及緩繳該稅項的過渡

性安排，訂定條文。  

 
立法程序時間表  

8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建議的影響  

9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不會影響《條

例》及其附屬法例現行條文的約束力。建議對財政、經濟、可持續發展及

家庭的影響載於附件 B。建議對生產力、環境或公務員沒有影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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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 0 .  由於政府財政預算案必須保密，我們沒有特別就條例草案的建議

進行正式諮詢。然而，財政司司長在制訂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政府財政預

算案期間，已諮詢立法會議員、工商和專業團體及市民大眾，而在制訂這

些建議時，已考慮過他們的意見。  

 
宣傳安排  
 
1 1 .   我們會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就條例草案發出新聞稿，並安
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及公眾查詢。  
 
 
背景  

1 2 .  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稅額及額外免稅額已在二零一二

／一三課稅年度由 3 6 , 0 0 0 元調高至現時 3 8 , 0 0 0 元的水平 (供養每名 6 0
歲或以上，或有資格申領傷殘津貼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以及由
1 8 , 0 0 0 元調高至現時 1 9 , 0 0 0 元的水平 (供養每名 5 5 歲或以上但未滿 6 0
歲，並在有關年度連續全年都不合資格申領傷殘津貼的父母／祖父母／外

祖父母 )。同時，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也以相同的幅度調高，由
7 2 , 0 0 0 元增加至現時 7 6 , 0 0 0 元的水平。  

 
查詢  
 
1 3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 (庫務 )關如璧女士 (電話：2 8 1 0  2 3 7 0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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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稅務條例> '以實施政府就 2014 至 2015 財政年度提出的財政預算

案中關於稅務寬兔的建議，並就過渡事宜訂定條文。

1. 

2. 

3. 

由立法會制定。

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 (2014 年稅務(修訂)條例》。

修訂《稅務僱倒》

《稅務條例> (第 112 章)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第 3 至 7 條。

修訂第 89 偉(過渡性條文)

在第 89(12)條之後一

加入

“(1 3) 就有法律責任繳付於 2014 年 4 月 1 日開始的課稅年度

暫繳薪倖稅的人而言，附表 31 屬有效。"。

4. 加入第 96 條

在第 95 條之後一

加入

“96. 2013/14 課稅年度的稅項拍攝

附表 32 載有關於就於 2013 年 4 月 1 日開始的課稅年度扣減

薪倖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條文。"。

kevinsiu
打字機文字
附件 A

kevinsiu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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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附表 3C(長者住宿贖顧開支的扣餘雷動

附表 3C一

廢除第 3 項

代以

“3. 2012/13 及 2013/14 兩個課稅年度 $76,000 

2 

4. 2014115 課稅年度及其後的每個課稅年度 $80，000" 。

6. 修訂附表 4(免稅額)

(1) 附表 4. 副標題一

廢除

“2013/14 課稅年度及其後的每個課稅年度"

代以

“2013/14 課稅年度"。

(2) 在附表 4 的末處一

加入

“2014/15 課稅年度及其後的

每個課稅年度

第 l 欄

(條次)

1. 第 28 條(基本免稅額)

2. 第 29 條(已婚人士免稅額)

3. 第 30 條(供養父母免稅額)一

(a) 第(3)(a)款

第 2 欄
(訂明款額)

$120,000 

$240,000 

$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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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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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 欄 第 2 欄

(條次) (訂明款額)

(b) 第(3)(b)款 $ 40,000 

(c) 第(3A)(a)款 $ 20,000 

(d) 第(3A)(b)款 $ 20,000 

(e) 第(4)(a)款 $ 12,000 

第 30A 條(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兔

稅額)一

(a) 第(3)(a)款 $ 40,000 

(b) 第(3)(b)款 $ 40,000 

(c) 第(3A)(a)款 $ 20,000 

(d) 第(3A)(b)款 $ 20,000 

(e) 第(4)(a)款 $ 12,000 

第 30B(1)條(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 $ 33 ,000 

第 31 條(子女免稅額)

(a) 第(1)款 每名子女$70，000

(b) 第(IA)款 每名子女$70，000

(c) 第(5)款(就第(1)款而言) $630,000 

(d) 第(5)款(就第(1A)款而言) $630,000 

第 31A(I)條(傷殘受養人免稅額) $ 66,000 

第 32(1)條(單親免稅額) $1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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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關表 31 及站

在附表 30 之後一

加入

“鬧袁紅

4 

[第 89(1月條]

關於 2014/15 課稅年度暫繳薪倖稅的過渡性條文

1. 釋義

在本附表中-

20日ï14 tRl:.智年度 (year of assessrnent 2013114)指於 2013 年 4

月 1 日開始的課稅年度;

2014/15 tRl:.智年度(如前 of assessrnent 201411月指於 2014 年 4

月 1 日開始的課稅年度;

:k.'H.}!!$ifl:k.'H.} (parent or grandparent)具有第 26D(5)條給予該
詞的涵義;

盆霄府廚房主 (residential care expenses)具有第 26D(5)條給予
該詞的涵義。

2. 就 2014/15 課稅年度給予的免稅額

(1) 為施行第的C(1)條，在計算任何人在 2013114 課稅年度

的應課稅入息實額，以確定 2014115 課稅年度的暫繳薪

倖稅時一

(a) 第 12B(I)(b)條中對“根據第 5 部准許該人獲得的兔

稅額"的提述;及

(b) 第 12B(2)府)條中對“根據第 5 部准許該人與其配偶

獲得的免稅額"的提述，

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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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解釋為根據經 (2014 年稅務(修訂)條例> (2014 年

第 號)修訂的第 5 部，在 2014/15 課稅年度可給予
該人或該人與其配偶(視何者適用而定)的該等免稅額。

(2) 就根據第 63E(I)條提出的緩轍 2014115 課稅年度的暫繳

薪棒稅申請而言，第 63E(2)(a)條中對“該課稅年度的上

一年度所得的應課稅入息實額"的提述，及第 63E(2)(b)

條中對“該課稅年度的上一年度其應課稅入息實額"的提
述，須解釋為按照第(1)款計算的 2013/14 課稅年度的應

課稅入息實額。

3. 基於額抖理由申請鱷繳暫繳薪倖稅

(1) 有法律責任就 2014/15 課稅年度繳付暫繳薪捧稅的人，
可基於第(2)款指明的理由，向局長提出申請，要求緩

繳該筆稅款的全部或部分，直至該人須就該年度繳付薪

棒稅為止。

(2) 有關理由是，該人或其同住配偶在或將在 2014/15 課稅

年度就其父母或祖父母而繳付的住宿照顧開支的總額

(僅限於該等開支根據第 26D 條在該年度容許扣除的範

圍之內) ，超過或相當可能超過$76，000 。

(3) 本條不影響第 63E 條的施行。

4. 本附表第 3 健的補克條文

(1) 本條適用於本附表第 3(1)條所指的申請。

(2) 上述申請，須藉向局長提交書面通知而提出。

(3) 上述申請，須在以下兩個日期中的較後者當日或之前提

出一

(司 在有關暫繳薪倖稅的繳稅日期前的第 28 日;

(b) 在根攘第 63C(6)條發出的繳付暫繳薪倖稅的通知

書的日期後的第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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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局長如信納一般地或就個別個案延長提出申請的時限是
適當的，可如此延長該時限。

(5) 局長在接獲上述申請後

(a) 須考慮該申請;並

(b) 可批准緩繳有關的暫繳薪棒稅的全部或部分。

(6) 局長須將其決定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附表 32 [第 96 條]

2013/14 課稅年度的稅項扣滅

1. 薪倖稅

根據第 3 部就於 2013 年 4 月 l 日開始的課稅年度徵收的薪

偉稅的款額，扣減相等於以下數目的款額

(a) 根據與第 13(2)條一併理解的第l3(1)條計算的稅

款額的 75% ;或

(b) $10,000 , 

兩者以數額較小者為準。

2. 利得稅

(1) 根據第 4 部就於 2013 年 4 月 1 日開始的課稅年度徵收

的利得稅的款額，扣減相等於以下數目的款額一

(a) 根據與第 14A 及 14B 條一併理解的第 14 條計算

的稅款額的 75% ;或

(b)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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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以數額較小者為準。

(2) 如某行業、專業或業務由合夥經營，而其中任何合夥人

選擇就於 2013 年 4 月 l 日開始的課稅年度按照第 7 部

接受評稅，則根據第(1)款所作的扣減適用於就該行

業、專業或業務的應評稅淨利潤的全數而應徵收的稅

款，而不適用於就沒有作出該選擇的其他合夥人在該行

業、專業或業務所佔的應評稅淨利潤而應徵收的稅款。

3. 個人入息課稅

(1) 根據第 7 部就於 2013 年 4 月 1 日開始的課稅年度課稅

的款額，扣減相等於以下數目的款額一

(a) 根據與第 43(IA)條一併理解的第 43(1)條計算的稅

款額的 75% ;或

(b) $10,000 , 

兩者以數額較小者為準。

(2) 為施行第 43(2B)條，根據第(1)款作出扣減後的款額，

即為用以作為丈夫與妻子之間分攤的稅款額，以確定須

在於 2013 年 4 月 l 日開始的課稅年度中對每一名配偶

徵收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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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以實施政

府就 2014 至 2015 財政年度提出的財政預算案中關於稅務寬兔的

建議。

2. 草案第 1 條列出簡稱。

3. 草案第 3 條修訂該條例第 89 條，規定就有法律責任繳付 2014/15

課稅年度暫繳薪倖稅的人而言，藉草案第 7 條加入的新的附表 31

所列出的過渡性條文屬有效。

4. 草案第 4 條在該條例中加入新的第 96 條。該新條文及藉草案第 7

條加入的新的附表泣，規定扣減 2013114 課稅年度的薪倖稅、利

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扣減幅度為 75% .每宗個案以$10，000 為
上限。

5. 草案第 5 條修訂該條例附表此，以調高在 2014115 課稅年度及其

後的課稅年度中，可從應評稅入息中扣除的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

上限，由$76，000 調高至$80，000 。

6. 草案第 6 條修訂該條例附表 4. 以調高一

(a) 根據該條例第 30(1)條，就一名父或母而給予的供養父

母免稅額及供養父母的額外免稅額，兩者均由$38，000
調高至$40，000 ; 

(b) 根據該條例第 30(l A)條，就一名父或母而給予的俱養

父母免稅額及供養父母的額外免稅額，兩者均由
$19，000 調高至$20，000 ; 

(c) 根據該條例第 30A(I)條，就一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而

給予的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及供養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的額外免稅額，兩者均由 $38，000 調高至

$40,000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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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該保例第 30A(lA)條，就一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而

給予的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及供養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的額外免稅額，兩者均由 $19，000 調高至

$20，000 。

上述調整在 2014115 課稅年度及其後的課稅年度生效。

7. 草案第 7 條在該條例中加入新的附表 31 及 32 。新的附表 31 就關

乎 2014115 課稅年度暫繳薪倖稅的評定及緩繳該稅項的過渡性安

排，訂定條文。



附件 B  

建議對財政、經濟、可持續發展及家庭的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  

 建議增加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稅額及額外免稅額，以

及提高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估計合共會令政府每年收入減少

約 3 億元。至於一次性寬減二零一三／一四課稅年度薪俸稅、個人入息
課稅和利得稅的建議，估計會令政府一次過減少約 1 0 2 億元的收入。  

對經濟的影響  

2 .  建議的稅收寬減措施有助減輕納稅人的財政負擔。節省的稅款預

料可輕微刺激消費。一次性寬減利得稅讓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業 )持有更多
可支配資金。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3 .  建議的稅收寬減措施預料可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讓他們在經

濟上受惠；減輕納稅人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負擔，也有助促

進社會和諧。一次性寬減利得稅則可鼓勵企業多作投資，從而提升他們

的競爭力。  

對家庭的影響  

4 .  建議增加供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稅額及額外免稅額，以

及提高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有助減輕納稅人供養父母／祖父

母／外祖父母的財政負擔，讓納稅人可以有更充裕的能力照顧年老的家

人，為他們提供所需，多加關愛。  

 




